
彰化縣立信義國民中小學115學年度實施總量管制審件通知單 

（國一「普通班」新生入學繳驗資料） 
學生姓名  畢業國小  生日  

戶籍地址  

說明： 

一、請貴家長詳細閱讀各入學順位之資格說明，閱讀後請於「家長自我檢核」欄位，勾選符合貴子弟的順

位。於審件期間送件，學校收件人員會根據您所檢附的資料進行覆核。 

二、本表請於5月14日(四)~5月28日(四)連同繳驗證件攜至本校辦理登記，登記不代表錄取入學。本校將

擇日召開委員會公開審查，逐筆核對資料進行排序後確認錄取名單，相關時程如附件說明。 
 

順位

排序 
資格說明 須繳驗證件 

家長 
自我
檢核 

學校
覆核 

第一

順位 

本校現職編制內教職員工

子女得優先隨其父母或監

護人就讀本校者。 

一、本通知單(完成勾選家長自我檢核)  

 

第二

順位 

115學年度有親兄弟姊妹在

本校就讀二年級至六年級

及八、九年級者。 

一、本通知單(完成勾選家長自我檢核) 

二、戶口名簿影本 

三、親兄弟姊妹姓名：       班級：         

 

 

第三

順位 

學生隨同直系血親（父、

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或監護人一同設籍本校學

區，且有房屋所有權狀或

最近一年房屋稅單並居住

本學區者。 

一、本通知單(完成勾選家長自我檢核) 

二、戶口名簿影本 

三、繳驗下列證件之一 

    1.房屋所有權狀或最近一年房屋稅單（檢附之證件

地址須與戶口名簿同，且所有權人需為新生之直

系血親或法定監護人）。 

    2.其他經學校「學生入學審查小組」查證確有居住

之證明文件。 

 

 

第四

順位 

學生隨同直系血親（父、母、

祖父母、外祖父母）或監護

人一同設籍本校學區，且有

法院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

並居住本學區者。 

一、本通知單(完成勾選家長自我檢核) 

二、戶口名簿影本 

三、繳驗下列證件之一 

    1.法院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證明文件或公家宿舍配

住證明（檢附之證件地址須與戶口名簿同，且戶

長需為新生之直血親或法定監護人）。 

    2.其他經學校「學生入學審查小組」查證確有居住

之證明文件。 

 

 

第五

順位 

其他（非屬上述第一順位至

第四順位之事項，或繳驗證

件不足者，依「寄居」於本

學區辦理） 

一、本通知單(完成勾選家長自我檢核) 

二、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家長簽名：                    連絡電話：                      



彰 化 縣 立 信 義 國 民 中 小 學 1 1 5 學 年 度 國 一 新 生 重 要 時 程 規 畫 
 

【階段１】國一普通班新生登記審件 
日期 工作項目 備註 

5月14日(四)前 寄發本校國一普通班新生登記審件通知 相關訊息公告校網 

5月14日(四) 
~ 

5月28日(四) 
07:30~16:00 

本校國一普通班新生登記審件 
(若未於審件期間送件，順位一律置於第五順位) 

含 5/23(六) 
08:00~12:00 

5月28日(四) 國一新生登記最後收件截止日 當日 16:00 截止 

6月3日(三) 
召開國一普通班新生總量管制審查會議： 
1、進行國一普通班新生學區資格順位排序。 
2、依管制辦法錄取國一普通班新生 116 位。 

校網公告錄取名單 

6月3日(三) 
起 

寄發「入學通知單」或「改分發通知單」 
委由各國小端註冊
組協助轉發 

6月16日(二) 全縣國一新生報到日暨新生入學測驗 
未錄取本校新生持「改分

發通知單」至其他未額滿

學校報到 

8月全縣第二次編班前 
新生之未錄取者，依其順位列入候補名單，若原
錄取名冊之中，有放棄就讀資格者，將依照候補
順序通知家長。 

缺１補１， 
依總量管制辦法， 
不會增額錄取。 

 

【階段２】國一普通班新生報到暨新生入學測驗 
日期 工作項目 備註 

6月16日(二) 

08:30~09:00 

國一普通班新生報到 

1、著國小體育服裝，並攜帶： 

(1)入學通知單 

(2)國小畢業證書 

(3)其他相關證明 

2、地點：一樓教務處外川堂。 

 

6月16日(二) 

09:00~11:00 

新生入學測驗 

1、 除身心障礙生、體育班外所有新生皆須參加 

2、 科目：國語和數學，範圍：國小五、六年級。 

3、 攜帶文具：2B鉛筆與橡皮擦。 

4、 時間：國語（09：15～10：00）、數學（10：15～11：00） 

5、地點：於新生報到時個別通知試場班級。 

 

 

【階段３】國一普通班新生編班(相關日程將公告校網) 
日期 工作項目 備註 

7月16日(四)  

全縣編班 

1、 全縣國一普通班新生，統一於承辦學校依新生
測驗成績採電腦公開 S 型編班。 

2、 編班結果當天公告於信義國中小校網。 

 

7月17日(五)  

導師抽籤 

1、 於全縣編班後三日內召開「導師抽籤」 

2、 各班名冊及學號將於當天公告於校網 
 

8月全縣第二次編班前 

新生之未錄取者，依其順位列入候補名單，若原錄取
名冊之中，有放棄就讀資格者，將依照候補順序通知
家長。 

缺１補１，依總量管

制辦法，不會增額錄

取。 
 

信義國中小教務處   註冊組 
新生諮詢專線 04-7635888 分機 126 鄭組長 

04-7635888 分機 123 梁小姐 
 


